评分细则
（数值计算结果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
1、评审分值构成(满分100分)
1.1商务部分（40分）
1.2技术部分（60分）
2、评审标准
2.1商务部分评分内容及标准（40分）
	评审项目
	分值
	依据

	报价（供应商提
交的最后报价）

	40分
	本项评审步骤：
1、评标报价的确认：评标报价委员会对所有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报价进行核查，根据本招标文件规定的政府采购政策进行的价格扣除。
1.1 价格核查： 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①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②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③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④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规定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如供应商对招标文件的内容，特别是对招标范围的理解发生误差，有子项漏报的（即该供应商投标报价为漏项报价），视作已含在其他项目的报价中；如投标人报价多于招标范围的，不予核减； 
1.2 价格扣除：按招标文件规定的价格扣除办法计算其评标价。
2、评标基准价：评标价均价为评标基准价。
3、投标报价得分计算：评标价为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40分。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得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40-|偏差率| *100*1。 
偏差率=100%×（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
投标报价比评标基准价每提高或降低1%，扣1分，扣完为止。区间内的按线性插入法得分。


2.2技术标评审内容及标准（60分）
	评审项目
	分值
	依据

	维修方案
	20分
	1、针对本项目的维修内容提供的总体维修方案，根据方案的全面性、完整性、针对性进行打分：
（1）维修方案详细、全面，且完全符合采购需求中规定的维修项目和要求，得8-10 分；
（2）维修方案基本完整，但部分内容不够详细，基本符合采购需求，得4-7分；
（3）维修方案内容简略，全面性、完整性、针对性都有待改善的，得1-3分；
（4）方案不可行或者未提供相关内容的不得分。
2、针对总体维修方案提供的实施思路及实施方案的可行性、针对性进行打分：
（1）针对总体维修方案，有详细完整的实施思路及实施方案，可行性、针对性强的，得8-10分；
（2）针对总体维修方案，实施思路及实施方案内容基本适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具有可行性和针对性的，得4-7分；
（3）针对总体维修方案，实施思路及实施方案内容简单，可行性、针对性有待改善的，得1-3分；
（4）方案不可行或者未提供相关内容的不得分。

	维修业绩
	20分
	供应商5年内有空调维修或相关制冷机组维修类合同业绩（金额10万元以上（不含10万元）），每提供一份业绩合同得4分，满分20分，没有提供不得分。
需提供维修合同复印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提供原件备查

	维修服务进度计
划实施
	5分
	针对本项目进度管理方案及措施进行评审：
（1）有详细的进度管理实施计划和应对措施，流程、时间顺序安排合理高效、资源配置合理，得 5 分；
（2）进度管理明确、可行，有实施进度计划且符合实际情况，得3-4分；
（3）进度实施计划部分满足项目实际使用需求，有待提高和改善，得1-2分；
（4）方案不可行或者未提供相关内容的不得分。

	设备排查、承接
方案
	5分
	为推进本项目实施，供应商进场前对空调设备进行必要的设备排查、承接方案等。包括对设施设备的安全排查、承接的计划安排、时间安排、人员安排及具体方案等内容。
（1）方案紧密结合实际，针对性、可操作性、协调性和有效性高，得 5 分；
（2）方案基本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协调性和有效性，得3-4分；
（3）方案内容针对性、可操作性、协调性和有效性有待改善的，得1-2分；
（4）方案不可行或未提供不得分。

	维修服务保障措
施
	5分
	主要包括维修期内响应各项空调检查；定期自查、排查安全隐患；维修服务作业流程安排等。
（1）服务保障措施充分、符合项目需求、可行性及针对性强、内容完整，得5 分；
（2）服务保障措施符合项目需求、可行性及针对性较强、内容较完整，得3-4分；
（3）服务保障措施基本符合项目需求、可行性及针对性有待改善，得1-2分；
（4）方案不可行或者未提供相关内容的不得分。

	售后承诺及人员
方案
	5分
	（1）售后承诺及方案、人员配备方案，相关质量、技术保证措施可靠，得 5 分；
（2）售后承诺及方案、人员配备方案，相关质量、技术保证措施基本满足采购需求，得3-4分；
[bookmark: _GoBack]（3）售后承诺及方案、人员配备方案，相关质量、技术保证措施待进一步完善，得1-2分；
（4）方案不可行或者未提供不得分。



